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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年 8月 26 日利比亚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谨随函附上国民代表大会和临时政府 2014 年 8 月 23 日通过的“利比亚维护

安全和可持续稳定”计划(见附件)。 

 请将本函及其附件作为安理会文件分发给安全理事会成员为荷。 

 

             常驻代表 

             大使 

             易卜拉欣·达巴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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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 8月 26日利比亚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的附件 
 

 

[原件：阿拉伯文] 

非正式译文 

利比亚国 

国民代表大会 

国民代表大会和临时政府关于利比亚维护安全和可持续稳定的计划 

2014 年 8 月 21 日 

内容 

 利比亚正在经历可能导致国家陷入内战的迅猛事态发展和安全局势恶化。因

此，所有政治领袖和政治力量，不论其政治派别，都必须坚决致力于民主进程，

并秉承作为民主进程基础的政治多元化和承认多样性的原则，以便以确保走上充

满希望的民主道路的方式实现从革命阶段向国家机构和法治状态的平稳过渡。要

实现上述目标就必须建立一个所有政治派别和民间社会组织参加的全面全国对

话，就所有实质性事项达成政治共识。 

 为克服困难并解决利比亚独裁政权倒台以来的现有问题，并且为了创造有利

的政治和安全环境、建立广泛的全国共识、体现团结利比亚人民的共同价值观、

促进民族意识、确保实现 2 月 17 日革命的目标、建立国家机构并和平地向民主

过渡，国民代表大会与临时政府通过了本计划，旨在依靠国际支助来保障安全、

解除武装、将好战分子重新安置到国家机构并建立一支保护国家、尊重宪法和服

从文职权力机构的现代化国家军队。 

维护安全 

 过去三年表明，如果存在国家范围以外的武装团体、公民手中武器泛滥、缺

乏得到所有公民的一致支持、尊重和承认的国家执法机构，就无法切实保护国家

机构并确保官员和公民的安全。一系列事件证实，军队和警察的缺失助长了侵犯

人权行为、对国家机构和财产的攻击以及武装团体和不法分子对公民使用暴力和

掠夺财产。因此，国民代表大会和政府决定寻求国际社会，特别是阿拉伯联盟、

非洲联盟和欧洲联盟等相关国际组织和区域组织的援助，以便获得以有效方式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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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成功的民主过渡进程所需的支助。为实现这一目标，政府将与国民代表大会协

同采取下列步骤： 

 首先：在短期内： 

 1. 处理武装团体： 

 (A) 呼吁所有武装团体交出武器，政府将致力于改造武装团体的所有失

业成员并将其整编至国家军事和文职机构。 

 (B) 请安全理事会发出强烈信息，警告冲突中的所有武装团体立即停火

并开始谈判，以便就所有有争议的问题寻找和平解决方案并达成共识。 

 (C) 请安全理事会根据《宪章》第七章通过一项决议，按照利比亚国民

代表大会和政府的建议，对实施一项或多项下列行为的个人和武装团体指挥

官实施定向制裁： 

  违抗政府命令或实施扰乱公共安全的严重行为。 

  对国家机构及其财产发动攻击，或攻击官员或阻扰其行使职责。 

  阻碍民主转变进程。 

  使用武器从事不符合法律的行为。 

  实施罪行和侵犯人权行为，或煽动暴力和极端主义。 

2. 打击恐怖主义的国际支助 

 请安全理事会采取下列行动： 

 (A) 重申需要追究对平民、刑事司法系统官员、人权活动者、政治家、

记者和作家进行恐怖主义袭击的团体、极端主义组织及相关个人和实体的

责任。 

 (B) 敦促所有国家根据第 1373(2001)号决议及安全理事会其他相关决

议规定的义务开展合作，努力起诉与恐怖主义行为有直接或间接关联以及实

施、赞助或资助这些行为的个人、团体、机构和实体，以便将其绳之以法。 

 (C) 敦促所有国家根据国际法和安全理事会各项决议规定的义务采取

一切措施，打击煽动实施基于极端主义和不容忍的恐怖主义行为。 

 (D) 吁请所有国家，特别是邻国，根据国际法和安全理事会的各项决议，

通过边境管制和启动边境安全领域的业务合作，在国家一级采取措施以制止

外国恐怖主义分子流入利比亚领土，并与利比亚当局合作防止个人或恐怖主

义团体流窜，同时促进就刑事事项的司法合作。 

http://undocs.org/ch/S/RES/1373(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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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在长期内： 

 为执行国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呼吁采取紧急干预以保护利比亚平民和国

家机构的第 6(2014)号决议以及议长办公室所获授权，将向安全理事会提交一份

申请，请求核准扩大现有的联合国利比亚支助团(联利支助团)的任务规定，将其

转为“联合国稳定和机构建设特派团”，并在的黎波里，班加西和塞卜哈设立办

事处。 

 拟议特派团将执行下列任务： 

 1. 帮助利比亚国开展能力建设以实现下列目标： 

 (A) 根据国民代表大会关于解散所有非正规部队的第 7(2014)号决议，

安排革命者和武装分子解除武装并重返社会。 

 (B) 建立一支能够应对当前和未来安全挑战的新国家军队，其重点是保

护战略设施，包括油井、石油出口港口、口岸、机场和边界安全。 

 (C) 建设一个能够保护权利和自由的有效和人道的刑事司法系统(建设

警察队伍、改革和更新法院及修复监狱)。 

 (D) 根据利比亚社会的政治、社会和文化权利，创建一套监测民主进程

的宪法机构，以防止民主进程的主要路径出现任何偏离，并推进采纳民主政

治制度。 

2. 向利比亚有关当局提供支助，协助执行民族和解与全国对话方案，并与

区域和国际组织合作安排利比亚流离失所者和难民回返。 

 联合国利比亚稳定和机构建设特派团的经费筹措： 

 如果该特派团缺乏国际财政支助，利比亚政府承诺从国库为特派团供

资，具体期限将由政府与联合国秘书处商定。 

 


